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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下班後硬是不離開，公司可以拒絕給付員⼯加班費嗎？

⽂:林致遠（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4-12-13

本⽂

⼀、勞⼯加班⼯作時，雇主都應該發給加班費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24條[1]（下稱勞基法），如果勞⼯在下班後有延⻑⼯時，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加班」情
況，雇主當然應該依法定計算⽅式發給加班費，並且依勞基法第30條第6項可知[2]，公司的出勤紀錄必須詳細
⾄「分鐘」單位，換⾔之，就勞⼯每⼀分鐘的加班，雇主都應該發給加班費。如果公司有規定加班以每15分
鐘或每30分鐘為單位，甚⾄公告說不⾜單位時數的部分不屬於加班的情況，就⾼度可能涉有不法。

此外也特別提醒，對於雇主來說，並不是有如數發給加班費就⼀定都合法，依據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3]，
雇主若有使勞⼯在正常⼯作時間以外⼯作之必要者，雇主應經「⼯會」同意，如沒有⼯會的話，則須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才可以將⼯作時間延⻑。所以若公司因為業務需要有使勞⼯加班的可能，⼀定都要先經過⼯會
或勞資會議的同意，否則不幸遇到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時，仍然會有被裁罰的⾵險。

⼆、勞⼯請求加班費的依據是什麼？雇主要先知道什麼是「⼯時推定」！

當然，依據個別勞動契約的內容，與⺠法第235條的債務⼈「應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規定[4]，所謂的「加
班」⼀定是指勞⼯實際上有「真的提出勞務」，也就是必須真的有在⼯作，勞⼯如果只是下班後待在公司吃晚
餐、上網聊天、處理私事，法律上當然就不能向公司請求給付加班費。

（⼀）舉證責任的難題

但縱使道理很淺顯易懂，實務上很常發⽣的爭議則是勞⼯晚上留在公司「到底有沒有在⼯作？」或「有沒有加
班必要？」，如果勞資雙⽅有⼀定的信賴默契⾃然沒問題；但當勞資雙⽅發⽣爭議⽽有不同的認知，如勞⼯覺
得⾃⼰在加班、雇主覺得只是勞⼯⾃⼰留下來做私事時，就會涉及「舉證責任」的問題。

過往依據⺠事訴訟法第277條[5]，法院多要求勞⼯必須就他加班時段真的有在⼯作具體舉證，此時勞⼯可能會
拿出通訊軟體紀錄、電郵紀錄、⼯作⽇誌等進⾏舉證；但要求勞⼯每次加班都必須詳細具體舉證的難度⾮常
⾼，對於資訊管理地位弱勢的勞⼯或許過於苛刻。

（⼆）⼯時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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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20年1⽉1⽇正式施⾏的勞動事件法，在其中第38條進⾏了舉證責任的法定轉換[6]，規定凡是出勤
紀錄內記載的勞⼯出勤時間，也就是勞⼯的所有打卡時間，都先「推定」勞⼯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執⾏職
務，此時若雇主要答辯勞⼯沒有經過他同意加班，或是沒有真的提供勞務等等，則反⽽將要由雇主逐⼀進⾏舉
證，這就是⼤家常說的「⼯時推定」。

三、坊間企業常⾒的「加班申請制」合法嗎？

（⼀）沒申請就不許加班？

在勞動事件法開始施⾏後，晚近實務上企業或雇主很常以「加班申請制」，也就是勞⼯需要事先申請，經過雇
主或主管同意後⽅可加班的內部管理制度，作為勞⼯沒有申請加班，⼜或是沒有經過公司同意就隨意留下的證
明⽅式，藉此舉證推翻前述的「⼯時推定」，希望法官或主管機關認定縱使勞⼯有打卡紀錄，也只是⾃⼰硬是
不離開，實際上並不屬於加班。

（⼆）實務上產⽣的爭議

但「加班申請制」真的可以直接作為舉證勞⼯完全沒有在加班的⽅式嗎？雖然可以遏⽌部分勞⼯惡意不實請領
加班費的情況，但會不會因此受部分雇主濫⽤，反⽽架空勞動事件法的「⼯時推定」規範？在實務上就產⽣了
爭議。

在勞⼯未經核准就⾃⾏留下來加班時，公司是否可以拒絕給付加班費？主管機關與⾏政法院較多認為，因勞⼯
常屬弱勢之⼀⽅，難以期待以平等地位與雇主協商，若公司主管就勞⼯加班沒有在相當時間內制⽌或反對，就
如同「默⽰同意」勞⼯加班確實在執⾏職務，並且有加班必要，雇主就必須給付加班費，不因公司採取加班申
請制⽽有所不同[7]；但⺠事法院也有⾒解認為，為了企業⼈事管理必要，公司規定勞⼯加班應按⼀定程序申
請，是合法的，若勞⼯未事先向公司申請加班並經同意，⾃⼰堅持要留在公司加班或處理私事，當然就不能向
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8]。

四、公司應落實出勤紀錄，並建構異常出勤管制機制，公平保障勞資雙⽅

在勞動事件法的⼯時推定實施後，對於勞⼯未經同意加班，⼜或是堅持留在公司處理私事的情況，實務上對於
公司單純僅以「加班申請制」或「未經同意加班」作為抗辯，似乎越來越嚴格，理由無⾮是對於資訊蒐集與管
理地位較優勢雇主課予較多的責任。有法院認為雇主仍然需要有其他事證證明勞⼯沒有真的在加班，才能夠拒
絕給付加班費，例如勞⼯處理私事的電郵紀錄、主管確認勞⼯異常出勤的電郵或簽呈表單等[9]。

⾃上述內容可知，員⼯下班後硬是不離開，公司如果想拒絕給付加班費，最重要的是在於「舉證的準備」。在
已有「加班申請制」的情況下，公司仍然應實質貫徹勞基法第30條第5、6項[10]規定的出勤紀錄備置義務，
並且對於「沒有報加班，但打卡紀錄上有延⻑⼯時」的員⼯，則應該建置「異常出勤管制機制」，不論是以電
⼦系統，或是由主管、⼈資進⾏⼈⼯管理，⾄少⼀個⽉要進⾏⼀次更正確認，限期請勞⼯具體說明沒離開公司
是否在加班？如果是，處理了哪些業務等？相關更正往來都⼀定要留下明確的紀錄，以公平保障勞資雙⽅。



註腳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I 雇主延⻑勞⼯⼯作時間者，其延⻑⼯作時間之⼯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延⻑⼯作時間在⼆⼩時以內者，按平⽇每⼩時⼯資額加給三分之⼀以上。
⼆、再延⻑⼯作時間在⼆⼩時以內者，按平⽇每⼩時⼯資額加給三分之⼆以上。
三、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延⻑⼯作時間者，按平⽇每⼩時⼯資額加倍發給。
II 雇主使勞⼯於第三⼗六條所定休息⽇⼯作，⼯作時間在⼆⼩時以內者，其⼯資按平⽇每⼩時⼯資額另再
加給⼀⼜三分之⼀以上；⼯作⼆⼩時後再繼續⼯作者，按平⽇每⼩時⼯資額另再加給⼀⼜三分之⼆以上。
」

[1]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前項出勤紀錄，應逐⽇記載勞⼯出勤情形⾄分鐘為⽌。勞⼯向雇主申請其出
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2]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雇主有使勞⼯在正常⼯作時間以外⼯作之必要者，雇主經⼯會同意，如事業
單位無⼯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作時間延⻑之。」

[3]

   ⺠法第235條：「債務⼈⾮依債務本旨實⾏提出給付者，不⽣提出之效⼒。但債權⼈預⽰拒絕受領之意思
，或給付兼需債權⼈之⾏為者，債務⼈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以代提出。」

[4]

   ⺠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主張有利於⼰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5]

   勞動事件法第38條：「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出勤時間，推定勞⼯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執⾏職務。
」

[6]

   參⾒最⾼⾏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11號判決：「因勞⼯常屬弱勢之⼀⽅，難以期待其得以⽴於平等地位
與雇主協商，且雇主對於勞⼯在其管領下之⼯作場所提供勞務，具有指揮監督之權利及可能，是勞⼯在正
常⼯作時間外，延⻑⼯作時間，無論係基於雇主明⽰或可得推知之意思⽽為雇主提供勞務，或雇主明知或
可得⽽知勞⼯在其指揮監督下之⼯作場所延⻑⼯作時間提供勞務，卻未制⽌或為反對之意思⽽予以受領，
則應認勞動契約之雙⽅當事⼈業就延⻑⼯時達成合致之意思表⽰，該等提供勞務時間即屬延⻑⼯作時間，
雇主負有本於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付延⻑⼯作時間⼯資之義務，此不因雇主採取加班申請制⽽有
所不同。」
勞動部勞動條2字第1030061187號函（2014/5/8）：「事業單位如於⼯作規則內規定勞⼯延⻑⼯時應
事先申請，經同意後其⼯作時間始准延⻑，該⼯作規則如無其他違反強制禁⽌規定等情事，應無不可。惟
勞⼯於⼯作場所超過正常⼯作時間⾃動提供勞務，雇主如未於當場為反對之意思表⽰或防⽌之措施者，其
提供勞務時間仍屬⼯作時間，並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計給延⻑⼯時⼯資。」

[7]

   參⾒最⾼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90號⺠事判決：「雇主如為管理需要⽽有延⻑⼯時必要，並經勞⽅同意
，即得要求勞⼯加班。且為遵循上開加班規定及⼈事管理必要，規定勞⼯加班應按⼀定程序申請，於法即
無不合。反之，勞⼯未經雙⽅同意，⽚⾯延⻑⼯時，既與加班規定不合，⾃不得向雇主請求給付加班費。
上訴⼈曾擔任主管職務，對⽀薪要點加班費之規定亦難諉為不知，惟卻未曾向被上訴⼈權責單位提出加班
申請並經核准，其請求被上訴⼈給付加班費本息，亦屬不能准許等詞，為其⼼證之所由得，並說明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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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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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5、6項：「
V 雇主應置備勞⼯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VI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記載勞⼯出勤情形⾄分鐘為⽌。勞⼯向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
主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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